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章程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第一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食品安全标准审查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审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二）提出实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建议；

（三）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

（四）承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其他工作。

第三条  委员会坚持发扬民主、协商一致的工作原则。委员会以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宗旨，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基础，坚持科学性原则，从我国国情出发，促进食品安全和企业诚信，促进食品安全标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常务副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若干。主任委员负责全面工作，常务副主任委员负责日常工作。副主任委员按照分工负责各专业分委员会和秘书处工作。

委员会设技术总师，由主任委员指定。

第五条  委员会设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若干。

第六条  委员会设委员若干，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相关机构推荐的专家，经遴选并向社会公示后，由卫生部聘任，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

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为单位委员，单位委员不指定具体人员。

第七条  委员会设专业分委员会若干，具体为：

（一）污染物；

（二）微生物；

（三）食品添加剂；

（四）农药残留；

（五）兽药残留；

（六）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

（七）食品产品；

（八）生产经营规范；

（九）食品相关产品；

（十）检验方法与规程。

根据审评工作需要，委员会可临时组建特别分委员会。

第八条  专业分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若干。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该专业领域的专家担任。专业分委员会负责本专业领域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工作。各专业分委员会中的委员原则上不超过25名（不含单位委员）。

第九条  委员会设立秘书处，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秘书长主持秘书处工作。

第十条  委员会设立委员会主任会议、专业分委员会会议和秘书长办公会议。会议决定事项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第十一条 委员会主任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也可由主任委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参加。主任会议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审议、监督和咨询。主任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两次。遇有重要事项，可临时召开主任会议。 

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二）研究贯彻落实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重要举措； 

（三）审议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

（四）审议和修正委员会章程；

（五）研究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二条  专业分委员会会议由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本专业分委员会委员（包括单位委员）参加，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的技术审查。分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主要职责是：

（一）审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落实主任会议的决议，研究提出本专业领域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工作计划；

（三）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

（四）落实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交办的重要工作。

第十三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由秘书长主持，副秘书长和相关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参加。遇有重要事项，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可以召开部分委员参加的专题会议。

主要职责是：

（一）协调涉及两个及以上专业分委员会的标准问题。

（二）研究标准咨询、解释和意见处理中的重要问题。

（三）落实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交办的工作。

第三章  委员管理

第十四条  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具有严谨、科学、端正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

（二）熟悉并热心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在食品安全相关专业或业务领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食品安全标准信息；

（三）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工作主动，积极参加委员会活动，承担并完成委员会交付的各项任务； 

（四）在食品安全及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和业务水平，具有副高级以上（含副高级）职称，年龄在65岁以下（院士除外），身体健康；

（五）从事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监管或与食品专业领域密切相关的工作。检验方法与规程专业分委员会委员应为从事实验室检测5年以上，且目前尚从事检验工作的人员；

（六）能够履行委员的权利和义务，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任务。

（七）不在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担任职务。

第十五条  委员（含单位委员）的权利

（一）有表决权，有获得相关资料和文件的权利；

（二）有参加委员会会议和相关活动的权利；

（三）对委员会工作进行监督，有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

第十六条  委员（含单位委员）的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章程，执行委员会决议；

（二）按时参加委员会会议和活动，科学、及时、公正、明确地提出意见；

（三）承担委员会交办的任务； 

（四）对有关涉密工作履行保密义务。

第十七条  委员可以连聘连任，到期不续聘者自行解聘。委员本人聘期内要求退出委员会或因身体状况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由本人向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由主任委员批准后解聘。

第十八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解聘：

（一）不遵守本章程规定的；

（二）无故两次以上不参加委员会会议的。

（三）因工作变动及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的。

（四）有与委员身份不符的行为，经提醒后仍未改正的。

第十九条 秘书处或专业分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提出增补委员的人选，按本章程第六条规定执行。

第四章  标准审查

第二十条  委员会按照以下程序审评食品安全标准送审稿。

（一）秘书处初步审查；

（二）公开征求意见； 

（三）专业分委员会会议审查；

（四）主任会议审议通过。

遇有紧急情况，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送审稿可由秘书处初步审查、公开征求意见后，直接提交专业分委员会会议和主任会议共同审查通过。

第二十一条  秘书处应当在召开专业分委员会会前一个月将拟审查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送审稿（可以电文文件形式）提交专业分委员会委员（含单位委员）。

第二十二条  根据标准审查工作需要，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提名，经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意，可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或代表作为特邀专家参加审查会议。

第二十三条  各专业分委员会审查标准时，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委员（含单位委员）到会为有效。

第二十四条  专业分委员会在审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送审稿时，原则上应当协商一致。协调不一致需表决时，则必须参加会议的委员（含单位委员）的四分之三以上（含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方为通过（未出席会议的，以书面形式说明意见者，计入票数；未以书面形式说明意见者，不计入票数）。

对标准或条款有分歧意见的，须有不同观点的论证材料。审查标准的投票情况应如实记入会议纪要中。

第二十五条  专业分委员会审查的标准涉及其他专业分委员会的，必须书面征求其他专业分委员会意见，并邀请其他专业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参加标准审查。必要时，可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可委托秘书长）负责专业分委员会间的协调。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六条  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纳入卫生部部门预算管理，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委员会相关工作会议；

（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工作；

（三）秘书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

（四）标准草案编审和印刷费用；

（五）与委员会职责相关的其他必要支出。

第二十七条  委员会工作经费支出与资产管理要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委员会的审评工作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卫生部、农业部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委员会印章和秘书处印章按规定制发。

第三十条  本章程经主任会议审议通过，由卫生部批准生效。

